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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小冊子概述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的申請
資格、援助金類別、申請手續，以及其他有關資料。

綜援計劃的目的，是以入息補助方法，援助因年老、
殘疾、患病、失業、低收入或其他原因引致經濟出現
困難的人士，使他們能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這項
由社會福利署負責推行的計劃，是為在經濟上無法
自給的人士提供安全網。申請人無須供款，但必須接受
經濟狀況調查。



申請人必須：
（1）  是香港居民；
（2）  取得香港居民身份不少於一年；及
（3）  在取得香港居民身份後，在香港總共居住滿一年（即由取得香港居民

身份至申請日前）。居港一年的日數無須連續或緊接在申請日前。申請
日前不超過56天的離港日數（不論連續或間斷），亦視為在港居住。

註：
（i）  非香港居民並不符合綜援計劃的申請資格。這些人士包括非法在港

居留的人士，以及並非以居留目的獲准合法在港逗留的人士，即那些
須受《入境規例》（第115A章）第 2 條訂明的逗留條件規限的人士
（例如訪客及輸入勞工）。

（ii）  18 歲以下的香港居民可獲豁免上述（2）及（3）項的居港規定。
（iii） 在特殊情況下，社會福利署署長可考慮運用酌情權，向未符合居港

規定的綜援申請人發放援助。

申請人必須符合下列條件，方可獲得援助 ：

居港規定

申請人必須通過入息及資產的審查。申請人如與家人同住，便須以家庭
為單位提出申請。在決定一個家庭是否符合資格領取綜援時，本署會考慮
整個家庭的資源和需要。換言之，本署會把所有家庭成員的每月收入和
所需開支一併計算。

經濟狀況調查

（1） 入息審查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每月可評估的總入息不足以應付他們在綜援
計劃下的每月認可需要總額，才符合領取綜援的資格。在評估入息
時，培訓 / 再培訓津貼及符合指定資格的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的工作
入息，其中部分可獲豁免計算（豁免計算入息只適用於領取綜援不少於
兩個月的個案）。

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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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至59歲身體健康正常的申請人，必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條件 ：
（1）  在本署認為合理的情況下不能工作（例如就學或須要在家照顧幼兒、

患病或殘疾家人）；或
（2）  每月從工作中所賺取的入息及工作時數不少於本署所定的標準；或
（3）  失業或每月從工作中所賺取的入息或工作時數少於本署所定標準的

人士，正積極地尋找全職工作及依照本署規定參加自力更生支援計劃
（見註）。

（註： 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的目的，是協助提升失業健全綜援申領人的受僱
能力，鼓勵他們就業，從而達致自力更生。詳情請參閱有關小冊子
或向社會保障辦事處查詢。 ）

身體健全成人的附加準則

不同類別的綜援受助人可獲發不同的標準金額，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

標準金額

補助金

（2） 資產審查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在香港、澳門、內地或海外所擁有的資產〔包括
土地 / 物業、現金、儲值支付工具（例如八達通及電子錢包）的儲值
金額、銀行存款、保險計劃的現金價值、年金計劃的投保保費金額 /
退保金額、股票及股份的投資、投注戶口的存款及其他可變換現金
的資產〕總值不得超過本署所定的限額。

（1） 長期個案補助金
有年老、殘疾或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成員的受助家庭，如連續領取
援助金達12個月或以上，可按家庭中這類合資格成員的人數，獲發
每年一次的長期個案補助金，作為更換家居用品及耐用品之用。

15歲以下或60歲或以上的人士，則無須符合上列條件。

援助金大致可分為三類 ：

援助金類別

3



特別津貼

（2） 單親補助金
單親家庭每月可獲發單親補助金，以顧及單親人士獨力照顧家庭所
面對的特別困難。

（3） 社區生活補助金
非居於院舍而年老、殘疾、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的受助人或年齡介
乎60至64歲身體健全的成人受助人，每月可獲發社區生活補助金，
為他們留在社區生活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4） 交通補助金
年齡介乎12至64歲並經醫生證明殘疾程度達100%或需要經常護理的
嚴重殘疾人士，每月可獲發交通補助金，以鼓勵他們多些外出參與
活動，從而促進他們融入社會。

（5） 院舍照顧補助金
居於非資助宿位而年老、殘疾或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的受助人，每
月可獲發院舍照顧補助金，以減輕他們的院費負擔。

（6） 就業支援補助金
年齡介乎60至64歲而身體健全的成人受助人，每月可獲發就業支援
補助金，以鼓勵他們投入勞動市場及持續就業。

# 津貼只適用於非居於院舍而年滿 18 歲人士，有關津貼無須提出申請。

申請人可獲發特別津貼，以應付個人或家庭的特別需要，例如租金、水費
及排污費、電話服務相關的開支#、眼鏡費、學費及其他教育費用、醫生
建議的膳食、醫療及康復用具等支出。

租金津貼是按合資格的家庭成員人數計算，受助人可獲發的租金津貼金額
為實際繳付的租金或按合資格的家庭成員人數可得的租金津貼最高金額，
兩者以金額較少者為準。居住在公營房屋的受助人如獲任何免租優惠或
減租優惠，在優惠期間本署不會發放租金津貼或只發放減租優惠後實際
需繳付的租金，但仍以有關的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為上限。

就須繳付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轄下的出租公屋（包括中轉房屋）
或房屋局轄下的簡約公屋單位租金的綜援戶而言，在一般情況下，本
署會將其在綜援計劃下可獲發的租金津貼，每月以自動轉帳方式直接存
入房委會的銀行戶口，以支付公屋單位的租金（包括暫准租用證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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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金額是按照個人或家庭的收入及需要而定。申請人可得的援助金額
是個人或該家庭在綜援計劃下「認可需要」與「可評估收入」的差額。
「認可需要」包括綜援計劃下認可的基本需要和特別需要，即是申請人和
家庭成員符合資格領取的各類援助金。「可評估收入」包括薪金及其他
收入減去可豁免計算的工作入息或培訓 / 再培訓津貼。

申請人可親自前往其住址所屬的社會保障辦事處，或用電話、傳真、電郵、
郵遞或網上表格方式提出申請，或由政府部門或其他非政府機構轉介。
申請人可在本署網頁（網址：http://www.swd.gov.hk）查閱社會保障辦事處的
資料。在接到申請後，本署職員會安排約見申請人和進行家訪，以查核申請
人的實際情況及所提供的資料。當調查工作完成後，本署會發出申請結果通
知書給申請人。所有申請手續均須在香港辦理。在一般情況下，如申請人或
其監護人 /受委人能提供一切所需資料，全部手續可在四星期內完成。

開始發放援助金的日期是由本署收到申請的日期（如申請書是由其他機構
轉介，則為申請日期或轉介日期）或由申請人符合資格的日期起計算，
但以較後的日期為準。如果申請人是 15 至 59 歲的失業健全人士，必須
依照本署規定參加自力更生支援計劃，才符合資格領取援助；而開始發放
援助金的日期通常為申請日期起計一個月之後。但如申請人有真正困難，
社會福利署署長可酌情由申請日期起給予援助。

援助金一般會每月一次存入申請人或其監護人 /受委人的指定香港銀行戶口
（不接納聯名銀行戶口）。在特殊情況下，本署可安排將現金直接送交
申請人。社會保障辦事處亦可發放現金給有緊急需要的人士。

援助金額

申請手續

開始發放援助金的日期

發放援助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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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援受助人短暫離港並不影響其可得的援助金額，但其在付款年度內
（即每年7月1日至翌年6月30日），離港的總日數不得超出下列寬限：
（1） 年老或殘疾受助人的離港寬限為每年180天；
（2） 其他類別受助人的離港寬限為每年60天。（受助人如因特殊理由而須

在年度內離港超過60天，社會福利署署長可行使酌情權，把有關的
離港寬限延長至最長達90天。）

（註： 如受助人因從事有薪工作而要離港，而其每月從工作中所賺取的
入息及工作時數不少於本署所定的標準，且能提供文件予以證明，
有關的離港日數可獲考慮豁免計算。）

如申請人未滿18歲而沒有家長或法定監護人，或申請人年滿18歲但經
醫生證明身體狀況不適宜親自提出申請，其申請可由社會福利署署長委任
一名受委人代其辦理。

申請人及其他符合資格領取綜援的家庭成員在香港的公立診所或醫院
（包括急症室）接受醫療服務，可獲豁免有關費用。當求診或辦理入院手
續時，申請人 / 符合資格家庭成員須向診所或醫院職員表示其綜援受助
人的身份，及出示申請綜援時使用的身份證明文件（例如香港身份證、
香港出生證明書、豁免登記證明書、香港出入境許可證、單程證、護照
或其他國家出生證明書等）。

選擇到廣東或福建省養老的綜援受助長者，可申請「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
養老計劃」援助。符合資格的申請人在廣東或福建省居住期間，可獲每月發
放一次的標準金額及每年發放一次的長期個案補助金。詳情請參閱「綜援長
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申請人須知」小冊子，或向社會保障辦事處查詢。

如申請人不同意本署所作出的決定，可向社會保障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該委員會是一個由行政長官委任的非政府人員組成的獨立組織。上訴必須
在本署發出決定通知書的日期起計四星期內提出，上訴程序可向有關的社
會保障辦事處查詢。

未能親自提出申請的人士

在領款期間的離港寬限

醫療費用的豁免

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

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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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狀況的改變
綜援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的狀況有任何改變，例如就業情況或入息的轉變、
家庭成員人數的增減、離港日數超出寬限等，可能影響其應得的援助金。
因此，如已提供的資料有任何改變，申請人或其監護人 /受委人應立即向
有關的社會保障辦事處申報。

所提供的資料必須真確及完整
申請人或其監護人/受委人所提供的資料必須真確及完整。任何人士以欺詐手
段獲得財物/金錢利益/任何利益，或為使自己或另一人獲益，或意圖使另一
人遭受損失，而不誠實地以欺騙手段促致在銀行的紀錄內記入記項，均屬違法
行為。申請人或其監護人/受委人如明知或故意作虛假陳述或隱瞞任何資料以
騙取援助金，或已申報的資料如有所改變並可能導致援助金額減少或申請人不
符合資格領取綜援，而申請人或其監護人/受委人蓄意不向本署申報有關資料
的變更，可能因觸犯盜竊罪條例而被檢控。任何多領的援助金均須退還本署。

資料核對機制及特定個案抽查
本署在調查綜援個案的過程中，會詳細核實申請人或其監護人 /受委人所
提供的資料。此外，本署會定期 /按需要與其他政府部門、銀行和有關機構
進行資料核對程序，以核查申請人或其監護人 /受委人所提供的資料。本署
亦會以不同形式（包括家訪）覆檢特定的綜援個案。

本署各社會保障辦事處備有「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指引」，詳列本計劃的
資料，供市民參閱。市民亦可向社會保障辦事處索取有關居港規定 /資產
限額 / 豁免計算入息 / 標準金額 / 租金津貼 / 贍養費的處理的單張。

如欲查閱綜援計劃的其他資料，請瀏覽本署網頁http://www.swd.gov.hk。
如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343 2255 或傳真 2763 5874 至社會福利署部
門熱線服務，亦可向社會保障辦事處查詢。

如果你知道有任何人士涉嫌以欺詐手段騙取綜援，請你向各社會保障辦事處、
詐騙案調查隊、舉報詐騙熱線2332 0101、電郵 fits@swd.gov.hk、以網
上表格或填寫「舉報涉嫌欺詐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公共福利金郵柬」
以傳真2718 8595或郵寄方法寄回本署（舉報郵柬可在本署網頁下載，亦
可向各社會保障辦事處、本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民政事務處及房屋署屋
邨辦事處索取）提出舉報。

申請人 /監護人 /受委人的責任

其他有關資料

查詢

舉報涉嫌欺詐及濫用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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